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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設備借用單 
  借 用 資 料 

借用人身分：□學生  □專任教師(職員編號:            ，聘任系別：      系) 

班級： 聯絡電話： 

姓名： 學號： 

借用日期： 年 月 日 預計歸還日期： 年 月 日 

借用事由： 

負責老師姓名：  

借用設備名稱：攝影器材（數位單眼相機*2、望遠變焦鏡頭 18mm-135mm*2、望遠鏡
頭組 400mm*1、數位指向性麥克風 Saramonic Vmic 麥克風*2、手持穩定架*2、三腳架
*2、攝影棚燈組*2、攝錄影肩架組*2、專業無線麥克風組 Sony UMP-D11*4） 
(本項設備財產編號請見下方內容) 

項次 設備名稱(財產編號) 數量 ˇ 項次 設備名稱(財產編號) 數量 ˇ 

1 

數位單眼相機 Canon EOS80D 

附原廠電池*2、64GB高速記憶卡*1、 

充電器*1、充電線*1、背帶*1、 

說明書*3、光碟片*1 

(0054534A0001-設備 A 

0054534A0002-設備 B) 

  7 

專業無線麥克風組 Sony UMP-D11 

主機*2、麥克風音源線*1、說明書*1 

XLR音源線*1、麥克風線*1、保證書*1 

麥克風套夾*1、主機固定鐵夾*2、 

主機固定座*1 

(0054538A0001-A0004) 

  

2 

望遠變焦鏡頭 18mm-135mm 

含 B+W FILTER(67 MRC NANO) 

(0054541A0001-設備 A 

0054541A0002-設備 B) 

  8 
攝錄影肩架組 

(0054539A0001-設備 A 

0054539A0002 –設備 B) 

  

3 
望遠鏡頭組 400mm 

含 B+W FILTER(77 MRC NANO) 

(0054540A0001) 

  9 
數位相機用數位指向性麥克風 

Saramonic Vmic麥克風 

(設備 A、設備 B) 

  

4 
三腳架 

(0054536A0001-設備 B 

0054536A0002-設備 A) 

  10 
攝影棚燈組 
(0054537A0001-設備 B 

0054537A0002-設備 A) 
  

5 
手持穩定架 

(0054535A0001-設備 A 

0054535A0002-設備 B) 

  11 LENSPEN ORIGINAL(拭鏡筆)   

6 相機後背包   12 GIOTTOS Rocket-Air(吹球)   

上述借用設備清單共項，已現場當面清點並確認完成 

備註： 

歸 還 資 料 

班級：  學號： 姓名： 

  

借用須知： 
1.借用時需押借用者本人「學生證」，待設備歸還後方可取回。 
2.借用人須負設備保管責任，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。 
3.歸還設備時，所有設備需置回原定位，回復原狀，並經確認後才算完成歸還程序。 
4.設備歸還不得超過「預計歸還日期」，違規者取消借用權利。 
5.設備借出與歸還時，需清點設備及配件是否正確。 

借出經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歸還經辦人： 

設備編號 16 


